东北大学2019年安全督查和隐患治理
工作计划
[bookmark: _GoBack]为系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，防止和减少安全事故发生，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和学校事业安全发展，按照学校《安全检查及隐患治理管理制度》要求,特制订本计划：
一、联合督查
学校将成立由安委会办公室、资产与实验室处、公安处、后勤管理处、学校安全督查组和外请专家组成的联合安全督查组，结合寒暑假及节假日时间安排，每季度进行一次联合安全督查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（一）一季度督查
为确保3月份新学期安全平稳有序运行，督促各级安全管理人员认真履行安全职责，拟定于3月中下旬，对10个部门开展工作落实情况的专项督查。内容包括：《关于落实教育部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》《关于切实做好岁末年初及寒假期间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》《东北大学关于2018年第四季度安全情况的通报》等通知相关要求，重点督查实验室等重点部位安全隐患排查治理、“实验项目安全十不准”、疏散通道或应急逃生门（窗）、室内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等问题的制度宣贯和具体落实情况等。
（二）二季度督查
为深入推进基于安全管理网格的风险辨识与管控工作，提升网格化责任人辨识和化解风险能力，结合“安全生产月”中期评估行活动安排，拟定于6月下旬至7月上旬，对10个部门开展风险辨识与管控工作落实情况的专项督查，重点内容包括：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、基于安全管理网格的风险辨识与管控和一季度隐患整改情况等。
（三）三季度督查
为确保9月份新学期安全平稳有序运行，结合“十一”等重要时间节点，结合上半年安全隐患分级管理台账，拟定于9月中下旬，对10个部门开展隐患治理工作专项督查。内容包括：各部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落实情况；部门安全隐患整改率，特别是高风险隐患“清零”情况。
（四）四季度督查
为整体提升学校安全管理水平，保障学校安全发展，拟定于12月中上旬，对10个部门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情况进行达标验收评审及年度目标考核。内容包括：安全管理标准化达标验收和2019年安全目标考核。
二、专项治理
以问题为导向，精准施策，以“钉钉子”精神深入系统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，内容包括：
（一）实验气体管理专项治理
为全面排查并消除实验气体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隐患，拟定于4月份开展实验气体采购、验收、使用环节的专项治理工作，重点是部门实验气体采购、验收、使用相关知识的安全教育；自查自纠落实情况（隐患和“三违”行为台账）；现场管理情况。
（二）部分危化品管理专项治理
为更好地维护校园环境安全，保障师生员工身体健康，拟定于5月份开展部分危险化学品管理专项治理工作，重点是部门关于部分危险化学品的安全教育情况；自查自纠落实情况（隐患和“三违”行为台账）；现场管理情况。
（三）应急逃生通道专项治理
为了有效防止宿舍、楼馆火险火灾事故发生，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，拟定于6月份，开展应急逃生通道专项治理工作，重点是应急通道畅通情况、室内应急逃生门（窗）遮挡和锁死情况、责任部门自查自纠落实情况（隐患和“三违”行为台账）。
（四）“实验项目安全十不准”专项治理
为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和实验过程作业安全管理，有效遏制作业过程安全事故发生，拟定于9月份，开展专项治理工作，重点是部门关于“实验项目安全十不准”的安全教育情况；自查自纠落实情况（隐患和“三违”行为台账）；现场管理情况。
三、专项检查
根据学校安全管理责任制及相关制度要求，特种设备安全和职业卫生安全的专项检查计划如下（其它专项检查计划由各专项安全监管部门另行制定）：
	时间
	特种设备
	职业卫生
	备注

	3月
	使用登记办理情况
	危害因素识别和检测
	　

	4月
	压力容器专项检查
	危害因素告知和警示
	　

	5月
	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
	宣传教育
	　

	7月
	维保记录与自检记录
	建立健康档案
	　

	9月
	现场安全、定期检验情况
	现场防护设备和工具
	　

	11月
	特种设备应急管理情况
	现场处置方案
	　



四、临时检查
根据上级部门相关要求，开展有针对性、专业性、临时性检查，具体时间安排另行通知。
五、安全督查组督查
根据《安全管理责任制》《安全检查及隐患治理管理制度》《“三违”行为检查管理制度》等制度要求，以服务师生为宗旨，以“反违章、治隐患、除违法、保安全”为目标，以消防安全、实验室安全、食品安全和施工安全为重点，充分发挥《东北大学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系统》和事前通报机制作用，引导和带动二级部门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，共同保障学校安全发展。安全督查组每周进行三次督查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（1） 查管理
督促落实《安全管理责任制》等相关制度，确保安全管理“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”“人人有责”“守土有责、守土负责、守土尽责”。主要包括：各相关部门网格化责任体系落实及履职情况；二、三级安全教育落实情况；食品安全6S体系落实情况；《宿舍人走断电治理工作流程》相关责任部门履职情况；各岗位履行安全管理职责情况；各部门落实学校相关安全工作部署情况等。
（2） 查隐患
督促落实《安全检查及隐患治理管理制度》，对设备设施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督查，纳入隐患整治系统，实行闭环管理，提高安全隐患整改率，指导二级部门举一反三，特别是对实验室危化品安全、消防安全、食品安全、生产安全、特种设备安全、施工安全等领域进行重点督查。
（3） 查“三违”
督促落实《“三违”行为检查管理制度》，对违章指挥、违章操作和违反校规校纪行为进行重点查处，降低“三违”行为发生率，指导二级部门加大对“三违”行为的治理力度，确保学校安全稳定发展。


